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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

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成本，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购物体验。然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也使得税收征管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将从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现状出发，发现电子商务税收

征管过程中纳税主体难以界定、纳税地点和计税基础难以确定、征税对象难以区分等问题，应落实电子

商务税务登记制度以明确纳税主体、同时界定纳税地点、完善涉税凭证管理制度以确定计税基础、对不

同类型的产品区别征税以区分征税对象，旨在为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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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China’s e-commerce industry has been devel-
oping rapidly. E-commerce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improved transaction effi-
ciency, reduced costs, and provided consumers with a more convenient shopping experience. How-
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lso makes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face many 
challenges.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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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his paper will fin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efine the tax subject, determine the tax place and tax 
basis, and distinguish the tax object in the process of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he e-commerce tax registra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clarify the subject of tax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define the place of taxa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ax-related 
vouchers to determine the tax basis, and separate taxes on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s to distinguish 
the object of taxation.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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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电子商务，即

利用互联网、无线移动网络等电子方式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其范围涵盖线上购物、网络支付、电子信息的

交换、供应链的管理、顾客服务以及市场推广等多个商业环节。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

使得交易、营销、服务等环节更加便捷、高效、全球化。然而，互联网的数字化、无边界的特性使得电子商

务必然对国内市场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在税收领域，由于纳税主体不明确、纳税地点存在跨国性以及

交易过程中大量电子数据的流通，容易造成税收的流失，给税务机关的征税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鉴于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领域的相关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2.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相关税收政策简述 

2.1.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概况 

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及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手段执行商业交易，以电子化方式涵盖了商品与

服务的买卖、支付处理以及物流配送等环节，形成了一种创新的商业运营模式[1]。当前，在电子商务领

域，常见的模式包括 B2B、B2C 和 C2C 三种。B2B 模式是指企业和企业之间通过在线平台实现交易的行

为。B2C 模式则是指企业通过在线平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方式。C2C 模式主要是用户与用

户之间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买卖交易的方式。 
我国电子商务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起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从传统

到创新的过程，对经济、社会、就业等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2.1.1. 初期探索阶段(1990 年代初至 2000 年初) 
1990 年代初，中国开始接入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概念逐渐引入。早期的电子商务主要集中在 B2B (企

业对企业)交易，如阿里巴巴的前身“中国黄页”。2000 年被称为“互联网元年”，网络用户数量持续增

长，电子商务逐渐崛起。阿里巴巴、慧聪网等 B2B 平台的快速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在线交易服务。 

2.1.2. 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 2010 年) 
2003 年，阿里巴巴推出淘宝网，开启了 C2C 模式，迅速成为全球 C2C 电商领域的领导者。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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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商城等 B2C 电商平台崛起，开始与传统零售业竞争[2]。2010 年，移动通信兴起，智能手机的普及推

动了移动电商的发展，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的出现，为电商提供了更便捷的支付手段。 

2.1.3. 深度融合与创新阶段(2010 年至今) 
2010 年，电商与物流、金融、云计算等技术深度融合，形成了完整的电商生态链。菜鸟网络的建立，

提高了物流效率；蚂蚁金服提供支付、贷款、保险等金融服务。2014 年，跨境电商平台如亚马逊中国、

洋码头等开始兴起，推动了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连接。2015 年，新零售概念提出，线上线下融合成为趋势，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盒马鲜生和京东旗下的 7FRESH 等企业，尝试打造一个全渠道的零售模式。疫情期

间，电商行业迎来爆发式发展，网络直播、社区团购等新型电商模式兴起，进一步推动了电商的普及和

发展[3]。 

2.2. 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现状 

近年来，得益于国内外环境的有利条件与政府的强力推动，我国电子商务产业呈现出稳定且持续的

增长趋势。企业着重于移动端的战略部署，移动购物市场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网购市场增长的核心力量，

显著扩大了整个电子商务市场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统计，2023 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

达 50.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31%；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跨境电商市场规模

16.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2%1。政府不断出台财政政策，旨在鼓励与支持电商行业的繁荣发展，“电子

商务”成为政府工作报告及相关政策文件中的高频词汇。自 2019 年起实施的《电子商务法》作为首部专

门针对电子商务的法律，为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也为税收管理与法规执行

提供了依据[4]。 
在 2021 年，国务院商务部颁布了《“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电子商务五年规划的

第四轮编制。该规划突出了电子商务在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具体提出了七大核心任务、

二十三个具体行动方案以及六项保障措施，其目标在于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同时，

税务机构亦对电子商务领域给予了关注，《关于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和新型模式发展的税收

支持措施的通知》和《关于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税收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已经

出台。 
鉴于电子商务交易形式与服务内容的丰富多样性，现有税收法规与征管措施可能与当前业务实践存

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一方面，某些商家或利用不匹配，采取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以谋取不当利益；

另一方面，在新型交易模式下，即使是常规的促销活动如刷单、购物返现等，也可能因未能遵循税法规

定而引发税务机关的合规性审查风险。 

3. 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3.1. 纳税主体难以明确 

在 B2B、B2C 交易模式中，由于涉及的企业或实体店通常需遵循工商税务的登记和申报规定，税收

管理较为规范。然而，与 B2B 模式相比，B2C 和 C2C 模式的监管存在较大难度，尤其是 C2C 模式[5]。
尽管《电子商务法》明确指出，电子商务经营者为纳税主体，应当依法进行税务登记。但 C2C 模式因其

个性化、虚拟性、跨地域性，交易金额较低且频繁，信息不均衡，使得 C2C 电商平台可能更倾向于隐瞒

财务状况，以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逃税手段获取更多收益。税务部门难以有效监控交易信息，导致

管理复杂化，税收流失风险较高。此外，部分商家通过利用漏洞，将原本的 B2C 经营方式伪装成 C2C 模

式，以此规避税收[6]。明确纳税主体是税收管理的基础，若无法准确界定，税收管理任务将面临极大挑战。 

 

 

1数据来源：网经社：《2023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报告》发布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电商门户互联网+智库(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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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纳税地点难以界定 

传统税收定位主要依据属地与属人原则，但在电商模式下，交易的地域边界模糊，卖家身份虚拟，

导致定位困难[7]。从属人角度考虑，传统做法是基于居民管辖权，依据居住地和时间来确定纳税地点。

然而，电商中卖家身份的真实性难以核实，仅凭实名认证信息难以准确判定纳税地点。从属地角度分析，

电商卖家的交易地点分散，不仅限于国内，还包括跨境交易，这使得根据地域归属来确定纳税地点变得

复杂。若继续沿用传统征税模式，将导致税收流失或重复征税，进而扰乱国家的税收管理秩序。 

3.3. 计税依据难以确定 

在传统的交易模式下，税务部门通常依据发票、合约、会计记录等实体文件来确定税收基础。然而，

电子商务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无纸化特性，交易双方的企业往来文件和购销合同均以电子数据形式保存。

这种交易方式使得交易细节如资金流动、项目内容、商品名称等容易被修改且不留痕迹。若采用传统的

税务管理和基于凭证的稽查手段，税务机关将难以验证实际应税交易的信息，从而导致税收中可能包含

虚假成分，影响征税效率，并给税务审计工作带来困扰。 

3.4. 征税对象难以划分 

电子商务的交易范畴广泛，不仅涵盖实体商品、服务及劳动，亦包括数字化商品，这无疑提升了界

定和区分征税对象的难度。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传统有形商品可转变为数字形态，如电子书籍、数字

化音视频产品等。根据国务院《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这些数字产品究竟归类为传统商品还是无形

商品而征收增值税，引发了诸多争议[8]。此外，随着互联网娱乐的兴起，产生了诸如游戏装备、游戏虚

拟货币、直播赠品等新型商品，它们在传统征税体系中的定位亦显得困难重重。 

4. 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对策 

4.1. 明确纳税主体 

为了确保税务征管部门能够顺利执行纳税任务，首要步骤是明确纳税主体。市场主体登记是税务登

记的先决条件，因此，卖家在交易前必须依法完成税务登记。通过构建完善的税务登记体系，税务机关

能够依据登记信息要求纳税人按时缴纳税款[9]。对于淘宝网等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应严格执行注册

登记审核流程。首先，要求经营者申请建立店铺时，必须提供企业注册登记和税务申报资料，并核实其

真实性。其次，在《电子商务法》实施前已经在第三方平台注册的店铺，政府应当赋予第三方平台相关

权利，以督促并指导经营者完成市场主体与税务的登记工作，对拒不登记或逾期未完成的店铺采取纠正、

撤减、关闭等措施。最后，在产品信息登记公示的基础上，建议店铺将其放在主页的显著位置上，以便

消费者共同参与监督。针对微商个体，税务登记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调研结果表明，众多实体店铺利用

微信朋友圈进行商品销售，交易款项通过手机转账完成，且往往不提供发票，这使得税务机关难以进行

有效核查，从而引发大量偷税漏税现象。为此，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对确保税款征收工

作的顺利进行具有深远影响。 

4.2. 界定纳税地点 

在确定纳税地点之前，需确保经营者已完成税务登记。电子商务具有跨地域的特征，确定交易双方

或交易主体的地理位置，区分为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如果交易双方均位于中国境内，通常情况下，纳

税地点将按照中国的税收规定来确定。如果一方或双方位于中国境外，则需要参照与对方国家的税收协

定或国际税收规则。此设定便于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减少征税成本，同时有助于税务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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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确定计税依据 

伴随科技的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纸质形式注定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电子账簿、电子发

票将会取而代之[10]。虽然电子数据更契合时代需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会带来一定风险，像被篡改、

加密或者删除等，并且很难被察觉。而涉税凭证是全部税务管理工作得以开展的凭据。所以，务必要尽

快健全涉税凭证的管理体制，把风险水平降至最低。电子数据管理的难点在于技术要求的提升，因而税

务机关迫切需要培育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不但要掌握税务方面的知识，还得拥有互联网方面的技能。另

外，税务机关应当研发一个融合线上发票、审核信息、全程监控等功能的电子发票管理系统，通过这种

方式强化对电子发票的监管强度，进而最大限度地防止网络偷税、逃税现象的产生。 

4.4. 划分征税对象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以及“互联网+”模式的广泛实施，越来越多的传统实体企业开始利用互

联网平台拓展业务[11]。特别是一些拥有实体工厂或固定办公场所的企业，能够依据现行税法进行纳税，

无需额外规定。尽管线上商品依赖线下物流进行分发，其根本属性与传统的商业交易并无二致，仅在表

现形式上存在区别。鉴于此，这类电子商务的税收处理和管理，理应依照现行的税收法律和规章执行。

当然，无论交易方式如何变化，税种不应随之调整，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不应成为免除税收的理由。旨在

既不过度增加企业税收负担，有利于防止国家税收流失。 
针对新兴的网络信息服务，例如远程医疗与远程教育，这些服务展现出极高的虚拟性，无需依赖实

体空间。服务提供者通过在线平台提供数据信息，服务购买者可远程查询，随后按照既定规则与流程，

接收无形的信息商品。随着信息流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金流模式。对于此类服务的征税，应基于信

息流转过程中的现金流规模，将其纳入电子商务征税范畴[12]。 

5. 结语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电子商务不仅改变了传

统商业模式，还在税收征管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首先概述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以

及相应的税收政策。从 B2B、B2C 到 C2C，电子商务模式不断创新，形成了完整的电商生态链。政府也

通过出台《电子商务法》和一系列税收支持措施，为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和财政保障。 
然而，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本文指出存在四大问题：纳税主体无法认定，纳税地点难以确定，

计税依据难以确定，以及征税对象难以划分。这些问题主要源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跨地域性和无纸化

特性，导致税务机关在征管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四项对策：首先，落实电

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使纳税主体明确；其次，确定纳税地点，方便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第三，完善涉税

凭证的管理制度，提高电子发票的监管强度；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产品区别征税，既不过度增

加企业税收负担，又有效防止国家税收流失。 
总之，电子商务作为新时代的重要经济形态，其税收征管问题需要我们从制度创新和技术升级两个

方面入手，以实现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通过不断完善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以期为电子商务的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为我国经济的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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